
附件四 
 

測試協助申請注意事項切結書 
 

一、申請測試廠商應向測試機關提出文件、繳付費用或其他應負

擔義務，於一部測試機關，亦適用之。 

二、廠商未於測試機關所定期間內繳付費用者，視為撤回其申請。 

三、依測試經費攤付原則，申請測試費用包含協助廠商測試所消

耗之彈藥、器材、油料等耗材及裝備折舊與檢驗等經費。 

四、為明確申請測試廠商與測試機關之權利義務，雙方應於測試

前簽訂書面契約避免爭議。 

 

申請測試廠商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廠商合格證明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具結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號：                  

 

連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行動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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